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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常見問答集 

工資 

Q：雇主對受僱者請產檢假得否扣發全勤獎金？ 

A：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受僱者依第 15條規定提出產檢假

之請求時，雇主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若有違反可裁處新臺幣 2至 30萬元罰鍰，並公布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Q：月薪制勞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如何計算？ 

A：月薪總額除以 30再除以 8核計【勞動部（即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年 8

月 7日勞動 2字 0960130677號函釋參照】。 

Q：公司是否得片面變更工資金額？ 

A：依勞動基準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

本工資。」雇主如欲變更勞工的工資金額或計薪方式等，因涉及勞動契約之

變更，應經勞資雙方合意，在不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的情形下，即屬有效，

並可拘束勞雇雙方。惟為免滋生爭議，前開勞動條件變更，雖不以書面為要

件，仍建議雇主以書面方式與勞工協商變更；若未取得勞工同意，尚不得逕

自變更。 

Q：什麼是工資？加班費、業績獎金、年終獎金是工資嗎？ 

A：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獲得之經常性給與；一般而言，須具備以下兩

要件： 

1.勞務對價性：即給與是否構成勞務的對價。 

2.經常性給與：未必與時間上之經常性有關，係指制度上之經常性，如根據

事業單位之制度（如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團體協約或企業內習慣），雇主

有向勞工給付的義務時，即屬經常性給與。該給付之支付對勞資雙方而言，

具有一定之可預見性；對勞工而言，與其勞務對價之給與無明顯差別。 

試舉常見的工資名目加以說明： 

1.加班費：延長工時工資為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事業單位與勞工訂立

之勞動契約或公開揭示之工作規則通常訂有支付標準，依法亦不得低於勞

動基準法第 24條所定標準，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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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業績獎金、績效獎金：若依據勞工的工作成果而發放（具備勞務對價性），

事業單位內部亦訂有支付標準（根據績效達成率發放）及期限（每月發放），

屬工資。 

3.年終獎金：年終獎金的發放義務若訂明於個別勞動契約或公開揭示的工作

規則，並有約定發放月數（固定 2個月）及支付標準（發放時在職），難認

未具備勞務對價性，自屬工資。 

Q：證照津貼是否應納入平均每小時工資額？ 

A： 

1.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2條第 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

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

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按目前司

法實務對於「工資」之見解，係以該工資給付之實際性質是否具有「勞務

對價性」及「經常性」為判斷。 

2.若公司為鼓勵員工考取證照，於員工考取證照「當月」發給獎金 1,000元

至 3,000元不等，可認係雇主單方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非屬勞工

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允不認屬工資；惟若該項獎金為每月定額發給，或

發放在制度上有經常性者（即基於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事業單位之習慣，

雇主有支付勞工的義務時），則難認與勞務之對價無關，應認係工資之一部，

於核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時，應納入工資總額計算。 

Q：平均工資如何計算？ 

A：所謂「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 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

期間之總日數所得金額（俗稱日平均工資）（勞動基準法第 2條第 4款前段規

定參照）。 

Q：保全員的薪資該如何計算？ 

A： 

1.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第 84條之 1規定略以，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之工作者（如保全人員），其工作時間、例假、休假等事項得由勞雇雙方

另行以書面約定，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後，不受同法第 30 條、第 32

條、第 36條、第 37條、第 49條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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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勞動部（即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1年 5月 22日勞動 2字第 1010131405

號函釋意旨，勞基法第 21條所稱基本工資，係指勞工在法定正常工作時間

所得之報酬，目前月平均法定正常工時調整為 174小時【即(52週*40小時

+8 小時)/12 個月】，勞雇雙方所約定的正常工作時間如超出法定正常工時

者，基本工資應按所增加的工作時間比例遞增；另延長工時工資則依勞基

法第 24條規定辦理。 

3.自 106年 1月 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數額調整至 21,009元。以約定按月計

酬、每月正常工時 240小時及延長工時 24小時(即每班工時為 11小時，正

常工時 10 小時連同延長工時 1 小時)為例，基本工資為 26,787 元

【21,009+(21,009/30/8)*(240小時-174小時）】，延長工時工資應為 2,802

元（21,009/30/8)*4/3*24小時）。 

106 年適用勞基法 84 條之 1 保全員基本工資試算表 

年度 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工時及休假 薪資計算 

106 

例/

休假 

大/

小月 

上班 

天數 

正常工 

時時數 

加班工 

時時數 

最低基本

工資(註 6) 

延長工

時工資 
合計 

6 日 

大 25 240 

(註 2) 

24+2+9 

(註 3) 
26,787 4,348 31,135 

小 24 240 24 26,787 2,802 29,589 

7 日 
大 24 240 24 26,787 2,802 29,589 

小 23 230 23 25,912 2,685 28,597 

8 日 
大 23 230 23 25,912 2,685 28,597 

小 22 220 22 25,036 2,568 27,604 

9 日 
大 22 220 22 25,036 2,568 27,604 

小 21 210 21 24,161 2,452 26,613 

10 日 
大 21 210 21 24,161 2,452 26,613 

小 20 200 20 23,286 2,335 25,621 

註 1：勞基法第 35 條規定：「勞工繼續工作 4 小時，至少應有 30 分鐘休息」，

因而本表係以每日正常工時 10 小時+延長工時 1 小時為基礎。 

註 2：超過約定 240 小時部分以加班時數計。 

註 3：(24 天每日加班 1 小時)+(第 25 天前 2 小時加班) + (第 25 天後 9 小時加

班) 

註 4：以現行法定基本工資 2 萬 1,009 元為基準，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 87.54

元，即 2 萬 1,009 元/ (8 小時*30 日)=87.54(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2 位)，

「薪資計算」使用無條件進入法取到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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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以現行單週法定正常工時 40 小時為基準，月平均工時為 174 小時，即

(52 週*40 小時+8)/12 個月=174。 

註 6：最低基本工資=基本工資+(正常工時時數-月平均工時)*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以正常工時時數 240 小時為例，最低基本工資為 2 萬 1,009 元+ 

(240-174)*87.54=26,787。 

Q：勞工未辦理交接手續就離職，公司可以扣發薪水嗎？ 

A： 

1.勞工離職時履行交接之義務屬勞動契約之附隨義務，如勞工未依規定辦理

離職交接手續，致雇主受有損害時，雇主得透過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惟不

得逕自扣發勞工薪資。 

2.因此，雇主如以勞工未完成交接為由扣發勞工薪資，將有違反勞動基準法

第 22條規定之虞，依同法第 79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得處新臺幣 2萬元

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Q：上班時間上網從事私人事務、不聽從部門主管指揮辦理業務，可以扣發工資

嗎？ 

A：扣薪對勞工權益影響甚鉅，依現行司法實務見解，雇主對勞工基於勞動契約

所約定債務(即勞務提供)的不履行，得與勞工約定扣薪條款，但應明確取得

勞工同意，且扣款金額與債務不履行的事由應符合比例原則，始能對勞工產

生拘束效力。若約定的事由與扣款金額不相當，雇主將有違反「工資應全額

給付勞工」的強制規定（勞動基準法第 22條第 2項規定參照），依同法第 79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得處新臺幣 2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名

稱及負責人姓名。 

Q：實施無薪休假的程序為何？薪資應如何給付？ 

A： 

1.「無薪休假」事涉變更個別勞工的勞動條件，應與勞工協商減少之工時、

工資之比例，並簽訂書面及填具通報表送勞工局備查。 

2.如經取得個別勞工同意實施無薪休假，工資可按減少的工作時間比例減少，

惟為保障勞工基本生活，每月給付之工資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數額（自 106

年 1月 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由 20,008元調整至 21,009元）（勞動基準法

第 21條第 1項規定暨勞動部 97年 12月 22日勞動 2字第 0970130987號函

釋參照）。 

skype:097013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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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勞工月中請育嬰假，全勤獎金需要按比例給嗎？ 

A：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勞工請育嬰假留職停薪期間，雇主

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考績等，亦即勞工若於月中請育嬰假，雇

主仍應依勞工出勤天數比例發給全勤獎金，若雇主未按比例發給，可處新臺

幣 2至 30萬元罰鍰，並公布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Q：國外出差費是否列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 

A：國外出差費是否列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應視國外出差費之性質而定，如

國外出差費係屬差旅費、差旅津貼或交際費，因不具備勞務對價性，非屬工

資，得不列入計算平均工資（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10條第 9款規定參照）。 

Q：按時計酬勞工曠職是否得扣薪處置？ 

A：按時計酬勞工係按出勤時數計給工資，雇主針對該類勞工請(事)假，除針對

請假時數不給工資外，如另行溢扣工資作為損害賠償，已違反勞工請假規則

第 7條第 2項規定。另勞工曠職(即勞工無故未依約提供勞務，且未請假)部

分，如雇主對此欲扣勞工薪水作為損害賠償，應取得個別勞工同意，且扣款

金額亦不得違反比例原則。 

Q：以當月日曆天數計算給薪為日薪或月薪？ 

A：所謂日薪制係指按「日」計薪，即依勞工與雇主約定之每日工資按「實際工

作日數」計算（未含法定休假日工資）；月薪制即指按「月」計薪，依勞雇雙

方約定之每月工資按「月」給付（含休息日、例假日及法定休假日工資）。如

勞雇雙方約定的計薪方式，係以「當月日曆天數(如大月 31日或小月 30日)」

計算，因薪資有包含休息日、例假日及法定休假日工資，可認屬月薪制。 

Q：勞工因忘刷卡雇主是否得扣發薪資？ 

A：依現行司法實務見解，雇主對勞工基於勞動契約所約定債務(即勞務提供)的

不履行，得與勞工約定扣薪條款，但應明確取得勞工同意，且扣款金額與債

務不履行的事由應符合比例原則。雇主與勞工約定上下班應打卡記載出退勤

時間，若勞工忘刷卡，雖可認有債務不履行情事，但此一履行情事，仍可透

過事後補記載的方式加以補正，若雇主逕自因此扣發薪資，將有違反「工資

應全額給付勞工」的強制規定之虞（勞動基準法第 22條第 2項規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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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費 

Q：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如何計給加班費？勞工於國定假日出勤如何計給薪資？勞

工於休息日出勤的時數是否計入單月加班總時數？如何計算？勞工同意特定

休息日出勤，嗣後因故不能出勤，如何計給工資？ 

A： 

1.針對按月計酬勞工，因雇主所給的月薪(即正常工時工資)已含休息日 8 小

時工資（即 8 小時*30 日），故雇主如經勞工同意使其於休息日出勤，前 8

小時的加班費應再按勞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1又 1/3或 1又 2/3(勞基

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參照)；至勞工於休息日出勤逾 8 小時部分，因雇主

原先所給的月薪(即正常工時工資)並不包含此部分出勤時數報酬，因此雇

主須按時數根據勞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計給 2又 2/3。 

2.至勞工同意於勞基法第 37條所定休假日（即俗稱國定假日）出勤，雇主應

依勞基法第 39條規定加倍發給當日工資，惟當日出勤逾 8小時部分，雇主

應依勞基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按時數根據勞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計給 1

又 1/3或 1又 2/3。 

3.依據勞基法第 36條第 3項規定，勞工於休息日出勤之時間，須全數計入勞

基法第 32 條第 2 項所定延長工時總數（即單月延長工時不得超過 46 小時

法定上限）。至勞工於休息日之出勤工時計算，4小時以內者，以 4小時計；

逾 4 小時至 8 小時以內者，以 8 小時計；逾 8 小時至 12 小時以內者，以

12 小時計(勞基法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參照)；換言之，如勞工於休息日出

勤 6小時，依上述規定應視為加班 8小時。 

4.另勞工於正常工作日、勞基法第 36 條所定例假日及第 37 條所定休假日出

勤，工時未逾 8 小時部分，不計入每月 46 小時延長工時總額﹝內政部(前

勞工行政中央主管機關)73年 11月 29日台內勞字第 274334號函釋參照﹞，

惟當日工時逾 8 小時部分，則應計入前開延長工時總額（即單月延長工時

不得超過 46小時法定上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制前勞動部）89年 10

月 21 日（89）台勞動二字第 0041535 號函釋及 91 年 3 月 6 日勞動二字第

0910010425號令參照］。 

5.至勞工如已與雇主約定於特定休息日出勤，依約即有於當日提供勞務之義

務，嗣後勞工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履行出勤義務，雇主仍須依法給付是日延

長工時工資，至勞工當日請假時間之工資，雇主可依勞工請假規則給薪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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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制前勞動部）82年 7月 5日（82）台勞動

二字第 35840號函釋參照］。 

Q：雇主與勞工約定於休息日出勤 12小時(起迄為 8：00~21：30，分段為 8：00~12：

00、13：00~17：00、17：30~21：30)，惟勞工當天請事假 2 小時，應如何計

給工資?以勞工每日正常工時 8 小時，月薪新臺幣(下同)36,000 元(每日工資

1,200元，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 150元)為例： 

(1)A勞工於休息日當日請事假(8：00~10：00二小時)，後持續加班至 21：30。 

(2)B勞工於休息日當日請事假(15：00~17：00二小時)，後持續加班至 21：30。 

(3)C勞工於休息日當日請事假(17：30~19：30二小時)，後持續加班至 21：30。 

A：依據勞動部 106年 2月 7日勞動條 2字第 1050133150號函略以：「...三、雇

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工作，勞工即有工作之義務，勞工當日因故未能

依約定時數履行勞務之時段，可按其原因事實依勞工請假規則等各該法令規

定請假；除依本法第 39條工資照給外，當日出勤已到工時段之工資應先按第

24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計算，請假時段再按休息日加成後工資之標準，依

勞工請假規則等各該法令辦理。...」。 

以本題為例，勞工月薪 3 萬 6,000 元，平日工資額為 1,200 元，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為 150 元，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 12 小時(當日工作

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上午 12 時、下午 1 時至下午 5 時及下午 5 時 30 分至下午

9 時 30 分)，雇主應給付勞工當日延長工時工資 3,500 元【(150＊1 又

1/3*2)+(150＊1 又 2/3＊6)+(150＊2 又 2/3＊4)】，惟勞工 A 君(上午 8 時至

10時)、B君(下午 3時至 5時)及 C君(下午 5時 30分至 7時 30分)分別於當

日不同時段請事假 2 小時，雇主應給付當日 A 君延長工時工資 3,100 元

【3,500-(150＊1 又 1/3*2)】；B 君延長工時工資 3,000 元【3,500-(150＊1

又 2/3*2)】；C君延長工時工資 2,700元【3,500-(150＊2又 2/3*2)】。 

Q：勞工自行加班是否屬於加班？是否須取得勞工同意？ 

A：根據勞基法第 32條第 1項規定，雇主要求勞工加班，應經工會或勞資會議的

同意，踐行上開程序後，雇主要求個別勞工加班，仍須徵得到個別勞工的同

意。因此，個別勞工加班原則上是出自雇主的要求，當然亦須取得雇主的同

意。基此，雇主並無於契約約定外受領勞工純粹依己意所提供延長工作時間

勞務的義務，自無就此給付勞工延長工時工資。至於實務上事業單位針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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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加班多有實施申請許可制，勞工若未遵守加班申請程序，自行延長工時，

雇主即無給付勞工加班費的義務。惟須注意者，基於勞雇間地位不對等的關

係，若雇主濫用加班申請許可制（即交付勞工的工作已超出其正常工時所能

負擔，雇主實際上卻不容許勞工申請加班，造成勞工確有超過正常工時的事

實，卻礙於默契氛圍未能依事實提出申請，而雇主對此一事實未為反對表示

或採取防止措施），應實質認定勞工有加班的事實，雇主應給付勞工加班費。 

Q：雇主針對勞工延長工時工資轉換補休時數所應踐行的合法程序為何？ 

A：雇主使勞工於工作日工時逾 8 小時或休息日出勤，即屬延長工時，勞工延長

工時「後」，如同意選擇補休而放棄領取延長工時工資，為法所不禁，補休標

準由勞雇雙方協議，惟勞雇雙方不得約定於延長工時事實發生「前」一次向

後拋棄其延長工資請求權【勞動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9 年 9 月 21

日台勞動 2 字第 22155號及 98 年 5 月 1 日勞動 2 字第 0980011211號函釋參

照】。至雇主如係於「當次」指派勞工延長工時，允許由勞工「先行選擇」延

長工作時間後，領取延長工作時間工資或換取補休【(勞動部(改制前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100年 10月 20日勞動 2字第 1000088319號函釋參照】，尚不違

反勞動基準法第 24條規定。換言之，如勞工「事先」、「單次」申請加班選擇

補休，即無上述一次向後拋棄延長工資請求權之違法爭議。惟須注意者，如

雇主明示或以工作規則規定勞工加班，一律以補休替代發放延長工時工資，

已違反勞基法第 24條規定。 

Q：加班費(延長工時工資)的計算單位？ 

A： 

1.有關延長工時工資究應以小時或分鐘作為計算單位，法令對此並無明文，

雇主如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延長工時的時數若經雇主認定未滿

1小時（如 30分鐘），雇主可換算為小時後（即 0.5小時），再依勞動基準

法第 24條規定計給勞工延長工時工資。 

2.雇主基於指揮監督權限（俗稱人格從屬性）要求勞工延長工時（方式可能

為事前允許或事後同意），應如何認定延長工作時間，原則上決定權限在雇

主，並非單純以勞工上下班刷卡所記載的時間，減去勞雇雙方約定的工作

時間及休息時間後，即可認定為延長工作時間。因此，倘勞工「自行認定」

延長工時為 1小時 36分，雇主實際僅認定延長工時為 1小時，並無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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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有違反勞動基準法情事，仍應審酌勞雇間的勞動契約及雇主公開揭示

的工作規則（即加班費請領規定）內容，以綜合判斷雇主是否濫用上開決

定權限。 

Q：公司可否限制勞工每日加班以 2小時為限？ 

A：按雇主要求個別勞工加班，須得到勞工本人的同意；換言之，應以有勞雇雙

方合意為前提。因此，考量雇主對勞工提供勞務的質量，具有指揮決定權限

及勞工加班亦須得到雇主同意的前提下，雇主自可據以限制勞工單日加班的

時數，此參諸勞動基準法第 32條第 2項所規定雇主義務亦明。惟雇主如基於

業務需要，確有使勞工於當日加班時數超過 2 小時的事實，仍應依法發給勞

工加班費或給予補休（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之 1 規定

參照）。 

Q：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後滯留工作場所處理私人事務，雇主是否應計給勞工延

長工時工資?？ 

A：勞工於工作日加班或休息日出勤，均以居於雇主指揮監督權限下提供勞務為

必要，故勞工如未經同意（不論明示或默許），逕行滯留工作場所從事非勞動

契約所約定工作，可認非居於雇主指揮監督權下提供勞務，自非屬工作時間

或延長工時。至雇主基於指揮監督權限要求勞工延長工時（方式可能為事前

允許或事後同意），自應計給勞工延長工時工資。認定延長工作時間的權限，

原則上屬雇主，並非單純以勞工上下班刷卡所記載的時間，減去勞雇雙方約

定的工作時間及休息時間後，即可認定為延長工作時間。惟須注意，若勞工

於工作場所超過時間提供勞務，雖未提出加班申請，如雇主未為反對表示或

防止措施，卻有受領勞務之事實，應認屬加班，雇主應計給延長工時工資。 

另外，基於勞雇間地位不對等的關係，若雇主濫用加班申請許可制（即交付

勞工的工作已超出其工常工時所能負擔，雇主實際上卻不容許勞工申請加班，

造成勞工確有超過正常工時的事實，卻礙於默契氛圍未能依事實提出申請，

而雇主對此一事實未為反對表示或採取防止措施），應實質認定勞工有加班的

事實，雇主應給付勞工加班費。因此，勞工逾時下班是否須給付延長工時工

資，仍應依個案判定，並綜合審酌勞雇間的勞動契約及雇主公開揭示的工作

規則（即加班費請領規定）內容，以綜合判斷雇主是否濫用加班申請決定權

限。 


